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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五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    間：民國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地    點：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 398 號(住都大飯店 C 棟 M 樓源隆廳) 

一、 報告出席股數 

二、 宣佈開會 

三、 主席致詞 

四、 討論事項 

第一案：修訂「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五、 報告事項 

    第一案：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 

    第二案：監察人審查 104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第三案：104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配案。 

六、 承認事項 

  第一案：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第二案：104 年度盈虧撥補案。 

七、 臨時動議 

八、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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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謹提請 討論。 

說  明： 

1. 為配合法令修正及業務需要，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份條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

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21 頁至第 22 頁【附件五】。

2. 敬請 討論。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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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敬請 鑒察。 

說  明： 

1. 本公司民國一百零四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7頁至第9頁【附件一】。 

2. 敬請 鑒察。

第二案 

案  由：監察人審查 104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 

1. 本公司民國一百零四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10頁至第12頁【附件

二】。

2. 敬請 鑒察。

第三案 

案  由：104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案，敬請 鑒察。 

說  明： 

1. 依修正後章程第二十三條「本公司依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配員工酬勞及董監酬

勞前之利益於彌補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酬勞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十五及

董監事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三」之規定辦理。

2. 因 104 年度無獲利，故不予分配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

3. 敬請 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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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 

1. 本公司民國一百零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其中財務報

表經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葉翠苗會計師及蕭春鴛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

並經董事會通過監察人查核完竣，並出具監察人審查報告在案。

2. 民國一百零四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7頁至第9頁【附件一】。

3. 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第13頁至第19頁【附件三】。

4. 敬請 承認。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104 年度盈虧撥補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 

1. 本公司期初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87,196,457 元，減彌補 104 年度稅後虧損

11,003,380 元，剩餘可供分配盈餘計 76,193,077 元，擬發放現金股利 0.6 元，計

新台幣 16,971,240 元。

2. 本公司一百零四年盈虧撥補表，請參閱本議事手冊第 20 頁【附件四】。

3. 嗣後如因法令變更、主管機關核示變更、本公司因買回、註銷庫藏股或其他主

客觀因素，致影響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總數時，擬授權董事會依本次股東會決

議之普通股擬分配盈餘總額，按配息基準日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份之數量，

調整分配比率。

4.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

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

額。

5. 本次盈餘分派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項，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

授權董事會依相關規定擇期另訂之。

6. 敬請 承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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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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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發展狀況 

1. 最近二年度投入之研發費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投入之研發費用 9,640 8,845 

營業收入淨額 497,166 762,652 

研發費用占營收淨額比率(%) 1.94 1.16 

2. 年度專利申請項目：

(1) 迴圈移動之傳動元件沾染塗料的清洗方式。

(2) 噴房中防止濺墨的物件輸送裝置。

(3) 噴房內的板件遮邊裝置。

3. 尚在申請中之數項專利項目：

(1) 迴圈移動之傳動元件沾染塗料的清洗方式及其裝置。

(2) 噴房內的板件遮邊方法及其裝置

二、 一百零五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 目標客戶專案管理 

1. 鎖定具代表性的潛在客戶，透過專案專人負責方式深耕經營，以達到客戶開發

目標。

2. 為提供客戶更專業的設備規劃服務，業務專職於該產業領域，有效掌握區域產

業動態；隨時為客戶提供資訊交流，成為客戶最信賴之夥伴。

(二) 強化互聯網利用 

1. 業務同仁每日透過互聯網分享客戶最新動態與資訊，相互支援；發揮最大之團

隊效益。

2. 不定時發布公司產品介紹及展會活動資訊，將 ANT 品牌植入客戶心中。

(三) 加速區域經銷商/代理商的佈局 

1. 尋找合格之省市代理商(經銷商)。

2. 鼓勵優秀員工返回家鄉創業，成為科嶠之代理商(經銷商) 。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一) 公司產品標準化及客製化並進 

偏重將公司產品標準化，達到效率高、浪費少、交期準、成本低、利率高的目

的，使公司資源得以充分利用，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優化生產流程；同

時也提供部分客製化烤箱之生產設計，以更好的服務客戶。 

(二) 行業發展及同行競爭 

面對乾燥行業的發展及同行競爭，需提供高附加價值之產品，加強對公司產品

的創新研究，在節能、自動化、通訊功能等方向有所專長與突破，使之成為科嶠烤

箱的亮點，使將來跟得上未來行業的發展、目前競爭得過同行同類產品。內地各區

服務據點主管當地化 

(三) 市場開拓與佈局 

面對國內產能下降，針對原有合作夥伴的東南亞市場，科嶠將作進一步規劃與

拓展；對泰國、韓國等地各代理商提供之案件積極重視，共同合作。 

(四) 提升業務人員專業素質、信心及熱忱 

在此不明朗大環境下，本公司對外業務人員需提升自身專業及銷售素質，儲蓄

專業能力，充滿信心及幹勁，和科嶠一貣開疆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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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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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會計 
第二十五條：(原二十四條) 
本公司股東紅利分派得以現金或股票
方式發放，股東現金紅利分派之比例
以不低於股東紅利總額之百分之二十
為原則。此項盈餘分派之種類及比
例，基於公司未來資金需求及長期營
運規劃，得由董事會依當時營運狀
況，兼顧股東權益、帄衡股利政策及
資金需求規劃等擬具分派案，提報股
東會決議調整之。 

第六章會計 
第二十五條：新增 

因應櫃買中心於
104 年 6 月 18 日
所發出證櫃監字
第 1040016283
號函令之規定，
故修改之。 

第七章附則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規定辦
理。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三 
月二十四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六 
月 二十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十 
月  一  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八 
月  七  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 一 
月二十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
月 十四 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一 
月  八  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
月 十五 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九 
月 十五 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二
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
六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 

第七章附則 
第二十五條：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規定辦
理。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三 
月二十四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六 
月 二十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十 
月  一  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八 
月  七  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 一 
月二十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
月 十四 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一 
月  八  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
月 十五 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九 
月 十五 日。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百年六月二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六
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 

修改條次及新增
日期與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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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前項召集通知，得以公告方式為
之。 

本公司公開發行後，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
十五日前，將開會之日期、時間、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得以電子方式為
之。前項召集通知，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 十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蓋章 

委託代理人出席。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 

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於本公司 

公開發行後，另依證券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 

則」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有公司法第一七九條規定之情事者，無表決權。 

第 十一條之一：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但以一項且以以三百字為限，超過者，均不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 

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其相關作業皆依公司法及相關規定 

辦理。 

第十二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二條之一： 本公司公開發行後，如有撤銷公開發行之計畫，除經董事會決議外，應經股東會
決議後辦理之。 

第十三條：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長為主席，遇有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
一人代理，未指定時，由董事推選一人代理；由董事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
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十四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連同出席股東之簽名簿
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於本公司。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
東，得以公告方式為之。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五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察人二至三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
人選任，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用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及監
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
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該方法有修正之必要時，除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等規定辦理外，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 

本公司公開發行後，配合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及第一百八十三條之規定，上
述董事名額中，其中獨立董事不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立
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
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董事選舉時，應依公司法第 198 條規定辦理，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
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獨立董事及非獨
立董事。董事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連選得連任。全體董事所持有
股份不得少於本公司己發行股份總額一定之成數，其成數依主管機關規定。 

第十六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
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董事得以書面委託其他董事代表出席董事
會，但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並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第十七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
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會互推一人代理之。但每屆
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前項召集之通知，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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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若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得出具委託書
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一人代理出席，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
委託為限。 

監察人依法行使職權，並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但無表決權。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 

第十九條：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不論營業盈虧，按個別董事、監察人對公司營運參與程
度及貢獻價值，參酌同業水準授權董事會議定支給。 

第二十條： 本公司於董事、監察人任期內，得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
買責任保險。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總經理應依照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處理公司業務，並得在公司章程或契約規定
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 

第六章 會  計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貣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
由董事會依公司法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
議案等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送請監察人查核後，依法提交股東常
會，請求承認。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一、 提繳稅捐。 

二、 彌補歷年虧損。 

三、 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公積，但法定公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 

四、 按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五、 員工紅利就扣除一至四款之分派數後之餘額提列不低於百分之一，紅利之分
派得以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之方式為之。 

六、 董事及監察人酬勞就扣除一至四款之分派數後之餘額提列不高於百分之二。 

七、 其餘之盈餘分派以不低於「可分配盈餘」總額之百分之十由董事會訂定，經
股東會決議之。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股東紅利分派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發放，股東現金紅利分派之比例以不低 

於股東紅利總額之百分之二十為原則。本公司所屬產業正處於成長階段，此項盈 

餘分派之種類及比例，基於公司未來資金需求及長期營運規劃，得由董事會依當 

時營運狀況，兼顧股東權益、帄衡股利政策及資金需求規劃等擬具分派案，提報 

股東會決議調整之。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五條：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三 月二十四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六 月 二十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十 月  一  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八 月  七  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 一 月二十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 十四 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一 月  八  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 十五 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九 月 十五 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二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六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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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運績效及 

每股盈餘之影響 

單位：除每股盈餘為元外，餘為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4 年度 

(預估) 

期初實收資本額 282,854 

本年度配股 

配息情形 

每股現金股利(註 1) 0.6 

盈餘轉增資每股配股數(註 1) ̶ 

資本公積轉增資每股配股數 ̶ 

營業績效變化

情形 

營業利益 

不適用 

(註 2) 

營業利益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稅後純益 

稅後純益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每股盈餘 

每股盈餘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年帄均投資報酬率(年帄均本益比倒數) 

擬制性每股盈

餘及本益比 

若盈餘轉增資全數改配放

現金股利 

擬制每股盈餘 

不適用 

(註 2) 

擬制年帄均投資報酬率 

若未辦理資本公積轉增資 
擬制每股盈餘 

擬制年帄均投資報酬率 

若未辦理資本公積且盈餘

轉增資改以現金股利發放 

擬制每股盈餘 

擬制年帄均投資報酬率 

註 1：符 105 年股東常會決議通過。 

註 2：依「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定，本公司無頇公開 104 年度 

財務預測。 

 




